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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 :

保存年限 :

臺中市政府 公告

發文 日期 :中 華民國11碎年7月 1b日

發文字號 :府授地權字第l1碎0208072號

附件 :見主 旨

裝

名下

線

主旨 :本府81年度辦理台中港特定

茲徵收補償費應受補償人陳

領遲延 、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 ,已依法存入徵收補償費保管
專戶保管 ,應 受補償人通知書無法送達 ,特比公示送達(詳

如後附清冊)。

依據 :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 、行政程序法第78條 、第80條

及第81條 。

公告事項 :

一 、本案未受領補償費本府於必年7月 20日 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
2b條及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定存入本府
設於′「臺中市政府一土地徵收補償費30l專戶」 (國 庫保管專
戶 )內保管 ,視同補償完竣 。

二 、本案經原臺中縣政府必年7月 25日 府地權字第0少502025拼 1號

函通知陳增培等人將補償費存入專戶保管 ,惟查無相關送達
資料可稽 ,本府 1l碎年6月 26日 府授地權字第ll碎0187150號 函
重新通知 旨揭應受補償人等及其繼承人辦理領款 ,｝

l隹應受補
償人或關係人住址無法送達 ,依規辦理公示送達 。

三 、本公告張貼於各縣(市 )政府 、本市各區公所及本府公告欄 ,

並刊登於本府公報 ,應受送達人得隨時攜帶國民身分證 、印
章前往本府地政局(地址 :臺 中市西區三民路 1段 158號7樓)領

取上開通知函 。
四 、本案徵收未受領各項補償費自公告之 日起經20日 (於境外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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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者為bO日 )未領取者 ,以送達論 ,自 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

日起 ,逾 15年未領取者即歸屬國庫 。

五 、應 果補償 人死亡者 ,請合法繼承人依 「土地登記規則 」第
:一∵

i竹蓧規定 ,檢附有關繼承證明文件辦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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︴ 、 本案依分層 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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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-48-2號工程

未受領補償 費存入保管專戶公示送達清冊

徵收土地標示
所有權 人

女生名

土地登記簿

住址

301保 管

字號
備 註

編
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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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
段

′
!、 段

地 號

l 沙 鹿
北

北

勢

勢

坑

坑
223-1

陳增培及其全體

繼承人

臺中市北區梅亭

街21號6樓之 1

95年保管

字第573號

陳增培之繼承
人之一卓聞天

等人

2 沙 鹿
北勢坑

北勢坑
262-1

陳慶 良及其全體

繼承人

臺中市沙鹿區平

等二街91號

95年保管

字第575號

陳慶 良之繼承
人之一陳霧等
人

3 沙 鹿
北勢坑

北勢坑
262-1

陳慶源及其全體

繼承人

臺中市梧才妻區中

央路二段251巷

25號

95年保管

字第576號

陳慶源之繼承
人之一李玉雪

等人

4 沙鹿
北勢坑

北勢坑
262-1

陳慶村及其全體

繼承人

臺中市沙鹿區東

晉路清雲巷32號

95年保管

字第577號

陳慶村之繼承

人之一陳每等

人

5 沙 鹿
北勢坑

北勢坑
263-1

方尺木及其全體

繼承人

臺中市沙鹿區東

晉路63號

95年保管

字第578號

方尺木及其

全體繼承人

6 沙 鹿
北勢坑

北勢坑
263-1

方枝及其全體繼

承人

臺中市沙鹿區鎮

南路65巷 14號

95年保管

字第579號

方枝及其全

體繼承人

7 沙 鹿
北勢坑

北勢坑
263一 l

才榮及其全體繼

承人

臺中市沙鹿區東

晉路38號

95年保管

字第580號

方榮及其全

體繼承人

8 沙 鹿
北勢坑

北勢坑
275一 l

劉福及其全體繼

承人

臺中市沙鹿區東

晉路62號

95年保管

字第581號

劉福之繼承人

之一劉進成

9 沙 鹿
北勢坑

北勢坑
275-1

劉佛及其全體繼

承人

臺中市沙鹿區東

晉路62號

95年保管

字第582號

劉佛之繼承人

之一劉勝三


